关于组织参加2025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工作部署。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区域中心）于2025年12月上旬（拟于9—11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共同举办2025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2025科交会）。为切实做好2025科交会筹备参会工作，现面向全校征集高质量科技成果参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2025科交会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设置集中推介区，包括高校成果超市区、区域中心“一站式”服务区、港澳高校成果推介区、大学生创新成果展区、项目路演区等。
为丰富大会内容，推介“真成果”，促成“真交易”，实现“真转化”，2025科交会面向全国高校征集最新高价值专利、技术成熟度高且可转化应用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括已产品化并需进一步扩展市场、吸引融资的创新成果产品，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等。可提供成果实物、功能样机或模型、及模拟应用场景。
    二、征集事项
请有意向参展的人员填写《2025科交会高校科技成果推荐表》（附件1）于2025年11月8日前反馈至李金晶OA邮箱。联系人：李金晶0791-88120138，18106907190。
成果转化与奖励中心
2025年10月31日
